
1 

花蓮縣選舉委員會第366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10年4月23日（星期五）上午11時。 

貳、開會地點：本會二樓會議室。 

參、出席委員：黃委員健弘、阮委員慶文、周委員傑民、楊委員傑、

傅委員秀連、廖委員建智、楊委員文彬、黃委員羨喜、

翁委員書敏。 

肆、請假委員：顏主任委員新章、蘇委員聰祥。 

伍、列席人員：游副總幹事燕玲、劉組長玉鳳、謝組長雲詠、楊主任

姿宜。 

陸、主    席：廖委員建智                    紀錄：何昭葦 

柒、主席致詞：(略) 

捌、報告事項： 

一、第365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第 1 案：            承辦單位：第一組 

案    由：擬訂「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委員督導區分配表」草案，

提請審議。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決    定：准予備查。  

二、上級來文摘錄報告：無。 

三、工作報告: 

第一組： 

（一） 本會於 110年 4月 9日假花蓮縣政府電腦教室辦理 110年度選

務作業管理系統教育訓練，本會及縣內各鄉鎮市公所人員總計

26人次參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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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會結合中華民國合家歡協會新住民歌唱才藝賽活動，於 110

年 5月 1日上午 8時至 10時，假玉里鎮藝文中心辦理 110年

新住民模擬投票教學活動。 

 

玖、討論提案： 

案  號：1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修正本會「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設置要點」案，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次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設置要點修正重點分述如下： 

（一）將相關公民投票作業項目增列為選務作業中心工作項目。 

（二）修正相關作業名稱以符合實際，如「作業中心」修正為

「選務作業中心」等。 

（三）考量各項選舉、罷免及公民投票作業難易程度及預算編

列額度等因素得調整選務作業中心設置期間。 

（四）「選務作業中心員額編制表」原本職官等「薦派」及「委

派」依各項職稱分別修正為「簡任」、「薦任」及「薦任

或委任」。 

二、 檢陳「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

正條文對照表各 1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 

劉組長玉鳳說明：因應公民投票作業及預算編列額等因素，調整鄉鎮

市選務作業中心設置期間，建議為 2.5個月。  

決  議：照案通過，並函知各鄉鎮市公所此次辦理公民投票期間自

110年6月16日起至8月31日止，共計2.5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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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2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本縣第22屆鄉鎮市民代表選舉選舉區劃分案，提請審定。 

說  明： 

一、 本縣第 21 屆鄉鎮市民代表任期將於 111 年 12 月 24 日屆滿，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7 條第 1 項規定略以：「…鄉

（鎮、市）民代表選舉區，由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劃分

之…，但選舉區有變更時，應於公職人員任期或規定之日期

屆滿一年前發布之」，本縣第 22 屆鄉鎮市民代表選舉區如有

變更時，應經委員會議審定後，依法發布公告。 

二、 地方制度法第 33 條第 5 項規定：各選舉區選出之直轄市議

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名額達四人者，應

有婦女當選名額一人；超過四人者，每增加四人增一人。 

三、 前經本會函請各鄉鎮市公所及代表會提報本縣第 22 屆鄉

（鎮、市）民代表選舉區劃分意見，經彙整除光復鄉公所提

議變更外，其他鄉（鎮、市）民代表選舉區皆維持不予變

更。（如附件 1） 

四、 光復鄉公所函轉光復鄉民代表會建議調整下（第 22）屆鄉民

代表選舉區之區域、理由及影響（如附件 2）如下： 

（一） 選舉區變更區域：原第 21 屆代表第 1 選舉區之西富村及

大進村調整劃分至第 2選舉區。 

（二） 選舉區調整之理由：選舉區調整後，第 1 選舉區及第 2

選舉區代表服務人數較為平均，為民服務及基層建設資

源更為普及且周全。 

（三） 選舉區調整之影響：調整後第 1 選舉區應選代表名額由 4

名調整為 3 名，致未有婦女保障名額。（原有婦女保障名

額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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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會曾於 110 年 1 月 22 日接獲光復鄉民代表會廖翊鈞等 6 位

代表有關下（第 22）屆代表選舉區變更案陳情書（如附件

3），因非本會之權責，建議洽詢內政部及花蓮縣政府。（如附

件 4） 

六、 有關光復鄉民代表會下（第 22）屆鄉民代表選舉區變更，目

前光復鄉公所及代表會已表達該機關意見，惟依說明五光復

鄉民代表會似未有共識，為充分瞭解光復鄉各界對下（第

22）屆鄉民代表選舉區變更之觀點，建議光復鄉公所辦理公

聽會，邀請相關機關、團體及地方仕紳以廣徵民意，蒐集各

界看法、彙整相關意見陳報本會，俾供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之

參考。 

七、 是否請光復鄉公所辦理鄉民代表選舉區變更公聽會，以廣徵

民意，請決議。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決議辦理。 

討  論： 

一、 劉組長玉鳳說明： 

    說明一，依本會選舉區劃分作業須知規定，選舉區變更

案須在代表任期屆滿 1 年 2 個月前送本會。此次全縣僅光復

鄉有提出調整意見，依作業須知規定，本會應將各鄉鎮意見

彙整提供委員審定，鄉鎮市民代表之選區劃分由本會委員會

議審定後，依法發布公告。 

    說明二，光復鄉代表會擬將原屬第一選舉區之大進村及

西富村劃為第二選舉區，席次仍維持共計 5 席，但將影響婦

女保障名額。依據地方制度法規定，各選舉區選出之代表名

額達 4 人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 1 人；超過 4 人者，每增加

4 人增 1 人。依其報送之資料變更理由（會議資料第 26 至 27



5 

頁），其稱調整後比較合乎標準。惟依照中選會 105 年研商

直轄市、縣（市）議員選舉區劃分事宜會議，選區劃分應考

量之因素，各選舉區應選名額與人口數之比例應相當，避免

有差異過大之情形，選舉區規模宜適中，避免有應選名額過

多或差異過大之情形，以合理反應民意代表性；以及選舉區

之劃分宜朝落實婦女保障之方向檢討。 

    目前僅收到公所轉達代表會意見之資料，故提議是否參

照其他縣市之作法，廣徵民意，召開公聽會，多方收集意見

後再提供委員參考審議？亦或是可以依本次資料審定？ 

二、 黃委員健弘：所以選區調整後會讓第一選區名額變少，兩個

選區皆無婦女保障名額，這樣可能會有問題。 

三、 周委員傑民：應以基層意見為意見，收集後再重新審議。贊

成開公聽會。 

四、 楊委員傑：違反婦女保障名額的結果是如何？若因此影響婦

女保障名額，爭議性很大。 

五、 主席廖委員建智：此問題須優先考量，若有牴觸法律，就算

變更應仍是無效。 

六、 楊委員文彬：我認為現在選務的用詞也要改變，用「婦女保

障」也有歧視之嫌，現在應該叫做「單一性別保障」，但選

罷法還沒有改。選區變更影響到多人權益，建議應該召開公

聽會。 

七、 主席廖委員建智：剛剛各位委員都表達了自己的意見，那我

們就聽民眾的聲音，建議召開公聽會。 

八、 游副總幹事燕玲：時程上各位委員認為應如何安排？盡速定

案或是廣泛討論？公聽會時委員是否列席？ 

九、 楊委員傑：既然是廣徵民意，建議讓地方充分討論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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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主席廖委員建智：期程安排尊重選委會決定，1 年 2 個月前

來決定。請督導區委員應出席公聽會以示對該案尊重，其他

委員亦可一同參與了解。 

決  議： 

一、 建議光復鄉召開公聽會，期程安排請公所排定後通知委員。 

二、 督導區委員應出席公聽會，其他委員亦可一同與會。 

 

壹拾、臨時動議：無。 

壹拾壹、散會時間：上午11時30分 


